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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特别是幼儿园保教活动改革的重点、难点问题的

研究。

2.论文的范围：以 2024 年度完成的论文为主，近三年以来完成

且未参加过省学会评选的教科研论文也可参评。

3.论文的要求：

（1）主题明确、论证严谨、论据充分，有独到见解。确系本人

研究成果，反对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2）文档要有标题（不超过 35个字符）、摘要（200 字左右）、

关键词（3-5 个）、正文、参考文献（标明出处），字数 3000-8000 字，

标题为三号宋体加粗，正文为四号宋体，行距为固定 25。

（3）署名作者（著作权所有人）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人。

（4）原则上正文中不出现作者姓名、单位、照片。

第二类：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成果（主要指幼儿园和托育机构保教

活动创新实践，含创新设计的活动方案及其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总结）

1.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成果的内容。

幼儿园方面主要包括主题背景下的室内区域活动、户外自主游戏

活动、集体教学活动、生活活动、家园社共育活动等某个实施途径的

保教活动设计与实施，以及幼小衔接专项活动、幼儿园节庆活动等其

他专项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。另外，还包括探索托幼一体化的创新

实践成果。

托育机构方面主要包括 0-3 岁儿童游戏活动、生活活动、保育保

健、科学喂养、亲子互动、家长教育、托育课程、管理模式等涉及 0～

3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和托育服务的实践案例。

2.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成果的范围

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成果以 2024 年开展的实践成果为主，近三年

开展的相关实践的成果且未参加过湖南省学前教育优秀教科研论文

评选的也可参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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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方面主要是试行湖南省贯彻《指南》实验成果——《湖南

省贯彻<指南>幼儿园学习活动体系》及运用该《体系》的基本资源《体

验与探究·幼儿学习活动资源》，其他如《多元整合幼儿园教育活动

资源包》等参照该《体系》进行过修订的资源包也可作为参考。

托育机构方面主要涵盖早期教育思想、早期教育理论及早期教育

保育方法的研究与实践；能够充分体现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

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

和《托育机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的学习与实践；早期教育课

程建设与改革实践；早期教育与早期环境建设研究与实践；早期教育

游戏化的研究与实践；婴幼儿保育、托育机构安全教育与食堂管理的

研究与实践；早期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儿童发展；托育机构管理及

早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探索与典型案例等

3.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成果的要求

（1）活动理念先进，内容与方法科学实用。理念上，幼儿园的

成果要充分反映《3-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精神，准确把握幼儿

学习与发展的“合理期望”、基本内容和实施途径，体现学前教育发

展的时代特点。托育机构的成果要充分反映《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

育照护指南》精神；内容与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、创新性，遵循

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，幼儿在活动中通过直接感知、实际操作、

亲身体验等方式进行主动学习并获得良好发展。婴幼儿在活动中通过

模仿、重复、尝试等，发展运动、认知、语言、情感和社会适应等各

方面能力。教师尊重儿童，组织与指导、观察与回应恰当，关注个体

差异，师幼互动充分，注重对家长的指导，充分展现教育智慧，对其

他教师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。

（2）成果文本齐全规范。其中：

主题背景下的集体活动案例文本包括：主题说明（名称、适合的

年龄班、核心价值）；主题背景下的集体活动的设计方案（活动名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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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意图、活动目标、活动准备、活动过程、活动延伸、活动反思等）；

配套素材（如供幼儿聆听的儿歌、故事、歌曲的文本或音频，供幼儿

观察欣赏的图谱、图像和视频，以及供幼儿操作学习的玩教具材料和

设施设备的照片等）。

主题背景下的区域活动案例文本包括：主题说明（名称、适合的

年龄班、核心价值）；环境创设（墙面空间、悬吊空间、活动区）、材

料投放（活动名称、关键经验、参考玩法）；活动过程（组织流程、

活动实施过程中幼儿的总体表现与个案幼儿的轶事记录、教师的观察

与支持）；活动反思（包括主题环境创设、材料投放、活动过程、教

师支持等）；配套素材（如环境创设、区域布局、材料投放的图片）。

项目活动案例文本包括：活动名称；活动缘起（反映活动发生的

背景、幼儿的兴趣与需求、活动的可行性）；活动思维导图（体现活

动展开的线索与路径，反映活动的预设与生成）；活动过程（每个阶

段活动实录、幼儿行为解读与教师支持策略）；活动反思（活动实施

过程中幼儿的总体表现与个案幼儿的轶事记录，幼儿学习与发展情况

的分析，教师支持策略的反思，后续拓展幼儿学习的设想等）。

托育服务活动案例文本包括活动名称、活动设计依据、活动目标

（家长学习目标和婴幼儿发展目标）、活动准备、活动过程（包含家

长指导语）、家庭活动延伸，语言清晰、简洁、明了，目标设计、内

容选择、方法运用等满足科学育儿的需求，符合婴幼儿的年龄特点。

（3）活动过程视频的制作符合技术标准。集体活动的视频拍摄

时建议安排至少两个机位，画面和声音清晰，适当进行剪辑制作，建

议时长 20-30 分钟。区域活动的视频拍摄制作符合技术标准，画面和

声音清晰，呈现主题背景下各区域的环境创设、材料投放、活动组织

流程以及幼儿活动、师幼互动的视频。建议时长 20-30 分钟。项目活

动的视频制作符合技术标准，画面和声音清晰，以图片、视频、语音、

文字（含各级标题、语音字幕及辅助说明）等形式呈现每个阶段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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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建议时长 10分钟左右。

视频封面需写清楚主题、年龄班、案例名称，不得出现单位和作

者及指导老师姓名。

（4）署名作者（包括指导者和著作权所有人）不超过 5 人。

第三类：学前教师教育研究论文（含课题研究报告、调研报告、

论文等）

1.论文的内容：高校、中专中职学校教师对学前教育的重要

理论和实践的研究，对学前教师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研究、对

湖南学前教师教育发展需求、目标和措施的研究，对学前教师教

育教学标准的研究、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、产教结合的研究、教

学质量保障与评价的研究，对学前教育类专业托幼一体化人才培

养的研究，等等。

2.论文的范围：以 2024 年度完成的论文为主，近三年以来完成

且未参加过省学会评选的教科研论文也可参评。

3.论文文本的要求：

（1）主题明确、论证严谨、论据充分，有独到见解。确系本单

位或本人研究论文，反对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2）文档要有标题（不超过 35个字符）、摘要（200 字左右）、

关键词（3-5 个）、正文、参考文献（标明出处），字数 3000-8000 字，

标题为三号宋体加粗，正文为四号宋体，行距为固定 25。

（3）署名作者（著作权人）人数不超过 5 人。

（4）原则上正文中不出现作者姓名、单位、照片。

二、评选的分组、提交与费用

（一）教科研论文评选的分组

教科研论文评选分为 3 组：

1.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教师组。

2.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、中职中专教师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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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高校学生（学前教育专业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生、博士生）组。

（二）参评教科研论文的提交

1.提交的组织：

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参评的教科研论文由各园/托育机构组织和提

交。

本科院校、高职高专、中职中专教师和高校学生参评的教科研论

文，由所在学校学前教育学院（系或专业）或科研处统一组织和提交。

2.提交的步骤：

（1）登录“幼学汇”网站 www.06yxh.com——将鼠标移至“幼

儿园教研科研”--从菜单栏中选择“学前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”

（2）点击左侧菜单栏“填报《湖南省学前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申

报表·论文/案例》”，填写信息、上传论文或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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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上传“学前教育实践创新总结”需将所有材料打包后，再

“上传附件”。

（3）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立即提交”

注意：1.单位意见即附件一：“湖南省学前教育优秀教科研论文

评选”报名汇总表。2.成果附件中不要出现作者姓名、单位等个人信

息，以免影响评审结果。

（4）提交后，在线支付 50 元/篇的查重费，如单位一起提交，

请选线下支付，上传“对公转账”缴费凭证

账户名称：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

账号：1901 0233 0910 0000 704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星沙支行天华北路支行

注意：如果是单位一起对公转账支付，该单位提交的每篇成果都

需要上传支付凭证。

（5）支付查重费后，可将鼠标移到个人中心，点击“申报管理”，

点击“成果・论文/案例”查看，显示【提交申报-已支付】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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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若您选择的支付方式是线下对公转账支付，需要后台人员

审核缴费凭证后，才会显示【已支付】，请耐心等待。

（6）如需要修改资料，将鼠标移到个人中心，点击“申报管理”，

点击“成果・论文/案例”，找到需要修改的论文或案例进行修改

请注意：1.参评成果一定要逐个填写《湖南省学前教育科研优秀

成果申报表》并上传成果附件，2.切记不可反复提交资料，如提交有

误，可修改提交材料。3.缴纳查重费后，才可以修改资料。

（7）线上缴费或上传“对公转账凭证”后，整个成果提交流程

才算成功，系统才能收到相关资料，才有资格参加评审。

3.确保信息完整无误。各个单位和教科研论文作者要认真确认

单位名称（全称）、教科研论文类别与名称、作者姓名与电话等信息完

整无误。否则，将会影响评选结果和证书发放。

4.提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3 月 6 日

（三）费用

对参评教科研论文，不收取评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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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，根据以往情况，统一委托第三方对所

有参评的教科研论文（含学前教育创新实践总结）进行查重。查

重费每篇 50 元，由省学会统一代收代支（详见“论文提交”部分

第 4 点）。

三、评选的机构、方式与结果

（一）教科研论文评选的机构和专家

评选由省学会学术中心组织，组委会成员临时公布。评选的

专家临时抽选，名单不对外公布。

（二）教科研论文评选的方式、计划和步骤

1.评选的方式。分别学前教育研究论文（第一类）、学前教

育实践创新成果（第二类）、学前教师教育研究论文（第三类），

确定评选标准和计划，组织专家评选。

2.评选的计划。评选前，参照参评教科研论文的提交量、组

别等因素，分别学前教育研究论文（第一类）、学前教育实践创

新总结（第二类）、学前教师教育（第三类）确定评选的计划。

评选计划适当照顾边远地区和农村、民办幼儿园。

3.评选的步骤分为查重、专家组初评、大会终评、公示四步。

第一步，查重。由省学会委托第三方统一进行。“重复率”

超过 30%者，取消参评资格；“重复率”在 20-30%者，不评为一、

二等奖。

第二步，专家组初评。分为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教师组、本科

院校和高职高专教师组、高校学生组，先由相应专家组安排专家

轮流阅评，再由本组专家集体讨论，按计划数的 130%提出初评结

果并排序。

第三步，大会终评。由所有专家和组委会成员集中评审，采

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按照计划数的 100%确定终评结果。

第四步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者，方为获评。

（三）教科研论文评选的结果及其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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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“湖南省学前教育优秀教科研论文评选”申报汇总表

市(州) 县（市区） 申报单位（章） 填报人 联系电话

说明：1.如表中行数不够，可自行增加。 2.本表填写的成果名称、类别、所有者基本信息姓（单位名称应为全称），必须与上传“幼

学汇”网站的相关信息一致。如有错误，将影响评选结果。3.本表填写盖章后，即为“单位意见”，请扫描上传至“幼学汇”网站。

序号 成果名称

成果类别

（在对应类别栏划√，并将第一、第三类成果

类型的字母标号填写在表格内）

所有者基本信息

是否同

意上传

“幼学

汇”网站

第一类：学前教

育研究论文（A

题研究报告；B

调研报告；C 论

文）

第二类：学

前教育实践

创新成果

第三类：学前

教师教育研究

成果（A 题研

究报告；B 调

研报告；C 论

文）

姓 名

（多个作者的，

按排序先后填

写完整信息）

身份类别

（将对应类别字母标号填写在

表格栏内：A 幼儿园和托育机

构教师；B 本科院校和高职高

专、中职中专教师；C 高校学

生，包括学前教育专业在校本

科生和硕士生、博士生）

联系电话


